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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字〔2012〕100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开大学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

资助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经 2012年 7月 3日第七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南

开大学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

 

主题词：学生  资助  办法  通知  

（共印 60份）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9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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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国家

有关资助政策要求，我校逐步建立健全以国家助学贷款、助学金

为主体，包括勤工助学、困难补助、学费减免等手段在内的资助

体系。 

第二条  资助工作遵循满足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生活、学习

需要，遵循解决学生经济困难和解决学生学习、思想、心理问题

相结合的原则。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参加学校提供的勤工助

学岗位。接受各类助学金、学费减免的经济困难学生有义务参加

学校或所在学院安排的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面向的资助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、学习勤奋

的全日制本科生。 

 

第二章 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原则和标准 

 

第四条  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因家庭经济困难，无法支付在校

期间学习、生活费用的学生。 

第五条  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参照天津市城镇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标准，依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每一学年认定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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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按照《南开大学本科生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（南发字〔2008〕59号）执行。经

济困难学生分为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和一般经济困难学生。  

 

第三章 资助办法 

 

第七条  国家助学贷款 

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，财政贴息，银行、教育行政主

管与学校共同操作的专门用于帮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个人信用

贷款。具体实施办法参见《南开大学本科生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

法》（南发字〔2008〕57号）。 

第八条  助学金 

（一）国家助学金 

国家助学金是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

怀，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的。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为平均每人

每年 3000元。具体实施办法参见《南开大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

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选办法》（南发字〔2008〕55号）。 

（二）社会助学金 

社会助学金由社会团体、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，资助标准为

每人每年 1000-5000元。具体评选办法参考各项助学金签约协议。 

（三）留学助学金 

留学助学金由学校出资设立，用于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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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学习交流，资助标准为每人每次 5000-10000元。申请者需为所

在学院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且上一学年综合素质测评结果为

优秀。留学项目由学校指定，申请者需进行公开答辩，由师生代

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资助对象及资助额度。 

第九条  勤工助学 

勤工助学是指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学校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

通过自己的劳动，促进“公能”素质发展，增长才干，并获得一

定报酬，用以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活动。勤工助学是学校学生

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提高学生“公能”素质和资助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途径。具体实施办法参见《南开大学本科生

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。 

第十条  学费代缴 

根据天津市相关规定，我校对天津市低保家庭的子女实行学

费代缴政策，具体实施办法参见《南开大学本科生学费代缴实施

办法》。 

第十一条  临时困难补助 

为解决学生因遭受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而造成的临时经济

困难，学校拨付专项资金设立临时困难补助。补助标准一般为

500-1000 元/人/次，学生享受临时困难补助原则上不超过 2000

元/人/年。 

 

第四章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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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享受助学金、临时困难补助、学费减免等资助政

策的学生有履行参加学校勤工助学活动的义务。 

第十三条 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资助工作，制定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，定期研究并审查资助

资金使用情况。 

第十四条  校学生工作办公室是学校本科经济困难学生资

助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，负责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日常工作及资

助资金的管理与使用。 

第十五条  各学院学生工作组负责具体落实学校的各项资

助措施，须有专人负责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，建立经济困难

学生资助档案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校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 

 


